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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项目招生简章

（2026年版）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

展以及企业财税工作的核心方向，目标明确、立意高远，必将指

导和影响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财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财税工

作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合规保障、税负优化、

决策支持与风险防控，构建企业经营的驱动力和防火墙，助力企

业在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增长。未来，随着财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税收政策的日益精细，财税工作的专业

价值将进一步彰显。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总协）自 2009年开展税务

会计师专业能力项目以来，已为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培养大批财

税复合型人才。通过培训考核，旨在提高财税工作在确保合规经

营，规避涉税风险，优化税负管理，提升经济效益，支持战略决

策，保障企业稳定发展以及促进业财融合等多维度的能力与作用，

为现代企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坚持廉洁奉公，恪守职业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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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有关财经、

财税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无严重违反财经法规与纪律的行为。

（二）具体条件

报名参加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培训与考试的学员，除具备基

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财会、财税、经济类等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满

3年，且工作满 5年；

2.具备财会、财税、经济类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

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事财会、财税、经济工作满 2

年；

4.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财会、财税、经济工作满 4年；

5.大专学历，从事财会、财税、经济工作满 5年；

6.大专以下学历（指取得高中、职高、中专、技校毕业证书），

从事财会、财税、经济工作 10年以上并且年龄在 30岁以上；

7.持有《税务会计师（初级）专业能力证书》满 3年，且工

作满 5年。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考

试:

1.因违反《会计法》等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而受到惩处记录的；

2.有刑事犯罪记录的；

3.法律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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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

培训课程涵盖税务会计实务、税法解析、税务风险管理、税

务合规计划；培训方式采用网络学习方式，基础课程 72 学时，

考前辅导 20 学时。

四、考试科目

1.专业知识（一）考试，重点考查税务会计实务、税法解析

相关内容；

2.专业知识（二）考试，重点考查税务风险管理、税务合规

计划相关内容。

五、考试形式及合格标准

专业知识（一）考试：闭卷机考，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计算题、综合题。试卷满分 100分，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成绩合格，测试时间 150 分钟；

专业知识（二）考试：闭卷机考，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计算题、综合题。试卷满分 100分，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成绩合格，测试时间 150 分钟；

专业知识（一）、专业知识（二）成绩均合格为考试通过。

考生可在考后 60日左右在中总协网站进行成绩查询（www.cacf

o.com）。

六、补考政策

http://www.cacfo.com
http://www.cac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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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未通过人员补考期限为 5年，即 5年补考期内（自第一

次考试之日起连续 5年），补考考生有 6次补考机会，可根据自

己学习进度情况自主选择补考时间。每次补考必须申请所有不合

格科目的补考。单科补考成绩合格分数为 60 分以上（含 60

分）。补考费 200 元/科/人。

七、证书颁发及证书查询

符合申报条件，通过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考试的学员，获得

由中总协颁发的《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证书》，可在中总协网站

www.cacfo.com查询。

八、收费标准

项目总收费：6980 元/人（不含教材费，教材费 335元/套）。

九、报考形式

所有报名人员需在中总协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项目授权机构进

行培训报名和考试预报名，并在机构指导下进行考试网络报名。报名

材料如下：

1.填写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项目报名申请表；

2.提供本人身份证、本简章第二条“申报条件”中所列相关证书

原件及彩色扫描件；

3.提供本人近期 2寸蓝底免冠彩色照片电子版（电子版照片要求：

JPG/JPEG 格式，410×530 像素，文件不大于 200KB）。

十、相关信息

项目信息将在中总协网站(www.cacfo.com)发布。

http://www.cac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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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布与实施

《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项目招生简章（2026年版）》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属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处。

十二、联系方式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综合项目管理办公室：

联 系 人：高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010-88191821、010-88191564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处

2026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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